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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惠 州 市 委 组 织 部
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惠市组通﹝2020﹞30号

★

关于印发《惠州市高级人才津补贴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直和驻惠各单位，各县（区）委组织部，各县（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事务局）：

经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领导同意，现将《惠

州市高级人才津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落实。

中共惠州市委组织部 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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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高级人才津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新时代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的

若干意见》(粤组通〔2017〕46 号)，加大博士人才、专业技术人

才引进培养力度，助力国内一流城市建设，着眼“十四五”人才规

划，结合当前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指的高级人才是指在我市工作的博士、博士后、正

高职称人才。所指的专项资金是指每年市财政下达安排的，用于

给在我市工作的博士、博士后发放月津贴和给新引进的博士、博

士后、正高职称人才发放一次性住房补贴资金。

第二条 总体原则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专

款专用、严格监督的原则。

第三条 发放标准

（一）博士、博士后月津贴

引进的博士后、博士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 3 年以上工作合

同并在惠州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分别发放月津贴 1500 元、1000

元。在机关、参公管理的群团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非全日制博

士不列入发放范围。

（二）博士、博士后、正高职称人才一次性住房补贴

新引进的博士、博士后、正高职称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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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工作合同并落户惠州的，分别给予一次性住房补贴 3 万、5

万、3 万元。在机关、参公管理的群团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非全

日制博士不列入发放范围。

第四条 申领时间

（一）博士、博士后月津贴

博士、博士后引进的次月起可以享受月津贴，引进时间以签

订工作合同或办理接收报到手续为准。每年 6 月和 12 月份分别申

领当年上、下半年的月津贴，逾期原则上不予补发。

（二）博士、博士后、正高职称人才一次性住房补贴

新引进博士、博士后、正高职称人才落户惠州后可申领一次

性住房补贴，申领时间和月津贴申领同步，为当年的 6 月和 12月

份。落户 3 年内不申领的，视为放弃。

第五条 申领需提交的材料

（一）申领博士津贴需提供以下纸质资料（一式两份）

1.《惠州市高级人才津贴申领表》；

2.个税完税记录、工作合同或接收报到手续等证明引进时间的

材料复印件；

3.博士学历、学位证复印件，博士后证书复印件；

4.当年申报通知中明确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申领住房补贴需提供以下纸质资料（一式两份）

1.《惠州市高级人才住房补贴申领表》；

2. 个税完税记录、工作合同或接收报到手续等证明引进时间

的材料复印件；



—4—

3. 有关学历、资格证明材料（以博士、博士后身份申领的提

供学历学位、出站证明材料，以正高职称人才身份申领的提供职

称证书材料）；

4.落户证明（户口本迁入页）。

第六条 审批

1.各县区高级人才的申请，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县（区）

委组织部负责受理申请、实地走访和审核汇总。

2.省直、市直用人单位人才的申请，由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审核

汇总。

3.上述单位审核后，填写《申领博士津贴汇总表》《申领住房

补贴汇总表》，与所有申领材料一并上交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人才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审核无误后，即发放津补

贴。

第七条 退出、退回机制

（一）人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月津贴申报

1.离开惠州到外地工作的（由我市企业派往外地分支机构工

作，但个税仍在惠州缴纳的除外）；

2.达到退休年龄或提前退休的；

3.经核实在单位旷工较多、发挥作用较差、影响博士声誉的；

4.凡发现存在违法违规、弄虚作假、严重失德失信等问题的。

（二）人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须退回已申领的津补贴

1.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上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基本

合格）”或“不称职（不合格）”等次的，需退回上年度申领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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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未退回上一年度津贴的，停发本年度津贴。

2.凡发现存在违法违规、弄虚作假、严重失德失信等问题的，

终止申报资格，并退回自造假之日起已发放资金；未予退回的，

由市人才办督促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追回。

第八条 管理监督

1.专项资金由市人才办牵头，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

财政局管理。具体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资金预算申请和

津贴核发工作。

2.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须建立和完善高级人才津补贴专项资金发放台账，接受市财政、

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3.用人单位应协助管理部门做好督促人才积极发挥作用、确保

人才津贴安全高效等工作。受资助人才在享受津补贴期间发生辞

职、调离等情况的，所在单位须在 30 日内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进行书面报告。

4.从事专项资金管理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人才办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与原有相关政策有不一致

之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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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惠州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20年 7 月 20日印发


